环能集团第一事业群（能源管理事业群）
组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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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部署，推动能源板块市场化转型，优化内部管理架构，提升运营效率与核心竞争力，结合能源板块特性、人员规模等情况，特制定改革方案如下：
1、 组阁思路
（一）能源事业群定位：立足城市集中供热、校园配套服务、成品油流通、新能源拓展4大核心业务，承担环能集团主要经营指标任务。
（二）组阁原则：按照“精简高效、权责清晰、绩效导向、平稳过渡”原则，将现有部门职责与实际业务范围科学调整，通过打造专业经营团队，培养技术人才、商业人才、管理人才，提升能源事业群各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组阁岗位设置
根据业务团队所属行业情况，能源事业群班子除环能集团总支委会明确的牵头负责人外，设置两名副职，成立5个业务小组，分别是城市供热业务组、校园配套服务业务组、成品油流通业务组、新能源拓展业务组、安全运营组。
1、 能源事业群班子（2名副职）
   主要职责是根据集团整体战略部署，结合事业群所属行业类型、市场竞争格局，统筹制定事业群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营目标。并将战略目标拆解为可落地的业务指标、项目计划，分配到各业务小组，并监督执行进度，定期复盘达成情况，及时调整优化；设计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发团队积极性；推进团队文化建设，提升组织凝聚力；对接行业主管部门，协调处理相关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2、 城市供热业务组（组长1名，副组长1名）
主要负责集中供热业务市场拓展、保障服务、管线巡查、用户抄表结算、集控平台值守等工作，对接用户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3、校园配套服务业务组（组长1名，副组长1名）
主要负责校园热水、洗衣机等生活配套服务业务，对所投资产进行管理维护、收费平台数据核实清算，新业务拓展等，对接相关学校相关后勤管理部门；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4、成品油流通业务组（组长1名，副组长1名）
主要负责成品油经营业务，包括新建站点规划、油品贸易、油品零售、油品配送等相关业务，对接行业管理部门、规划部门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5、新能源拓展业务组（组长1名，副组长1名）
主要负责光伏、综合能源管理等新型能源业务拓展，包括市场开拓、编制新建（改造）项目方案、项目运营管理等；对接客户、投资管理中心、行业管理部门；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6、安全应急及运营联络组（组长1名，副组长1名）
主要负责统筹能源事业群安全运营管理工作，对事业群安全形势进行研判，预防发生安全事故；定期对所有运营业务单元进行专项安全检查，并监督整改落实情况；负责事业群应急抢险工作，负责办理应急抢险后审计、结算等工作；联络事业群运营单元，完成上级交办的相关工作；联络环能集团相关部室，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三、组阁竞聘范围及条件
（一）选拔范围。原能源事业群内全体在职人员以及环能集团内有意向参与能源事业职工。
（二）基本条件
1.政治素质过硬，坚决拥护集团改革决策部署，认同集团发展理念；服从能源事业群工作安排；
2.熟悉相关业务，具备所选业务单元相关工作经验；
3.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公文处理及问题解决能力，工作作风务实严谨；
4.责任心强，能够适应改革后岗位工作要求。
四、组阁竞聘程序
（一）报名。符合选拔条件的人员填写《报名表》，报名时间：2026年1月12日-1月14日。
（二）组织竞聘。根据报名情况，按岗位1:1比例择优选用人员，优先进行内部调剂。若岗位仅有一人报名，由能源事业群牵头负责人考察后直接任命；若岗位有多人报名，由办公室组织动员进行竞聘答辩，报名人员需对该岗位理解、过往业绩、未来工作规划等内容进行竞争，最终确定组阁人选；若所设岗位无人报名，则该岗位空缺由牵头负责人进行调剂。
五、试运行管理
（一）试用期设置。实行3个月试运行，试运行期间，人员人事关系、薪酬标准保持不变。
（二）考核机制。试运行期内，牵头负责人根据各岗位工作职责制定量化考核指标，从工作效率、业务质量、协作配合、纪律执行等方面开展定期考核评估，并反馈至个人。
（三）定岗调整。试运行期满后，根据考核结果、实际工作表现及集团“三定方案”要求，优化人员编制配置，完成正式定岗与职位任命工作。
六、时间安排
1月12日（下周一）前完成本方案报批工作；1月17日（下周六）前完成组阁遴选工作，组阁结果报总支委审议审批；1月20日前完成组阁人员到岗安排，组织开展岗位职责、工作标准及协作流程培训，正式启动试运行，按分工推进各项工作。
